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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03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2021-030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于 2021年 8月 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厉国平主
持。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5日以专人送达和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四）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该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核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该专项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横店
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31）。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公司所作的该关联交易新增系公司经营所需，属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关联交易的

价格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允、合理，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不利
影响，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2）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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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之要求，现将横店集团得邦
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153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18.63元。 公司股票已于 2017年 3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公开发行共计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 111,78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 104,16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
全部到账，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233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募投项目累计投入 997,785,414.55 元，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8,955,464.84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0。 其中公司 2017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587,926,793.93 元，
2018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25,876,481.05元，2019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91,149,064.46 元，2020 年度使用
募集资金 70,592,012.79元，2021年 1-6月使用募集资金 22,241,062.32元（不含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流金额）。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公司同意将募投项目“年
产 11,000万只（套）LED照明系列产品建设项目”、“照明研发中心及光体验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1年 3月 18日（专户销户日），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人民币 88,955,464.84 元（包含利息收入 45,152,790.06 元，扣除手续费 11,910.67 元）转入公司基本账
户并完成募集资金专户销户。 至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全部注销完毕。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制定了《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了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要求和审批等情况，所有募集资金项目资金的
支出，均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
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立的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并与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
集资金的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市支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和浙江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店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正常。

鉴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存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9636301040015251）已按规定使用完毕，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不再使用。 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已
于 2017年 11月 30日办理完毕该专户的销户手续。 该账户注销后，公司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鉴于公司“年产 116 万套 LED 户外照明灯具建设项目”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
存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33050167634200000402）已按规定使用完毕，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不再
使用。 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已于 2019年 12月 24日办理完毕该专户的销户手续。 该账户注销后，公
司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签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鉴于公司“年产 11,000 万只（套）LED 照明系列产品建设项目”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
行募集资金专户（专户账号 364972537503）、“照明研发中心及光体验中心建设项目”在浙江东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店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专户账号 201000169927993）均已按规定使用完毕，上
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不再使用。 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已于 2021年 3月 18日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
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浙江东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店支行签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
议》相应终止。 至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全部注销完毕。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开户行名称 账号 初始金额 截止日余额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
支行 364972537503 511,000,000.00 已注销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阳市支行 19636301040015251 350,000,000.00 已注销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阳支行 33050167634200000402 105,900,000.00 已注销

4 浙江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横店支行 201000169927993 74,700,000.00 已注销

合计 1,041,600,00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

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 1-6月，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 1-6月，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年 1-6月，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年产
11,000万只（套）LED 照明系列产品建设项目”、“照明研发中心及光体验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 8,895.55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

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1,78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24.1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9,778.54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0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 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 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 ＝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 产
11,000
万 只
（ 套 ）
LED 照
明 系 列
产 品 建
设项目

不 适
用 51,100

不
适
用

- 2,179.88 51,357.72 257.72 100.50 2020/12/31 4,971.05 是 否

年 产
116 万
套 LED
户 外 照
明 灯 具
建 设 项
目

不 适
用 10,590

不
适
用

- 0 11,003.19
注[1] 413.19 103.90 2019/12/31 3,147.02 是 否

照 明 研
发 中 心
及 光 体
验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不 适
用 7,470

不
适
用

- 44.23 2,405.76 -5064.24 32.21 2020/12/31 不适用 注[3] 否

补 充 流
动资金

不 适
用 35,000

不
适
用

- 0 35,011.87
注[2] 11.87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小计 不 适
用 104,160

不
适
用

- 2,224.11 99,778.54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金

不 适
用 -

不
适
用

- 8,895.55 8,895.55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不 适
用 104,160

不
适
用

- 11,119.66 108,674.09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
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项目结项节余资金 8,895.55万元（包含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其中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为 10,590万元，超出部分 413.19万元系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
的综合收益。

注 2：其中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为 350,000,000元，剩余 118,655.20元系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综
合收益。

注 3：公司募投项目“照明研发中心及光体验中心建设项目”将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技术，加快自
身技术创新，保持公司在行业内领先优势，此募投项目是为公司长期、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的综
合支持类项目，但其自身并不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公司代码：603303 公司简称：得邦照明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〇二一年八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得邦照明 60330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陈仕勇

电话 0579-86311910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工业区

电子信箱 stock@tospolighting.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679,234,236.43 4,451,433,472.11 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951,603,845.64 2,889,434,096.58 2.1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461,761,911.28 2,083,955,318.28 1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1,768,794.22 172,190,567.69 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27,175,577.97 155,894,182.26 -18.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8,878,212.26 177,319,927.51 -189.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97 6.28 减少 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11 0.3610 5.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11 0.3610 5.57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02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27 235,008,000 0 无 0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5 91,800,000 0 无 0
金华德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0 30,514,320 0 无 0

倪强 境内自然人 1.08 5,155,300 0 无 0
沈雪娟 境内自然人 1.03 4,916,114 0 无 0
浙江埃森化学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4,877,116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军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6 4,597,512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2 1,995,916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均衡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1,984,272 0 无 0

徐宝忠 境内自然人 0.37 1,744,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控股”）是公司的控
股股东，浙江横店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横店进出口”）是横
店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金华德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金华德明”）是公司管理层的持股平台，横店控股
为普通合伙人，并为金华德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埃森
化学有限公司是横店控股的控股子公司。 除上述关系外，未
知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倪强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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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于 2021年 8月 19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倪强先生主持。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5日以电话、专人送达及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董事窦林平、周夏飞、黄平采取通讯表决，公

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

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31）。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因公司日常经营业务需要，结合 2021 年上半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同时对公司与关联方

下半年拟开展的业务情况进行分析后，公司拟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 关联董事徐文财、胡天高、厉宝平回避表决本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
三、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证券代码：603303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2021-032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测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关联董事对本议案予以回避。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因公司日常经营业务需要，结合 2021 年上半年实际发
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同时对公司与关联方下半年拟开展的业务情况进行分析后，预计公司与浙江横店
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西奥普照明有限公司、横店集团得邦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等关联方之间需增加交易
额度 3,420万元。

（一）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测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1年 8月 1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以 4票同意，0 票反对，

0票弃权，3票回避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关联董事
徐文财、胡天高、厉宝平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决策程序规定，本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审核了《关于公司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
意见，认为：公司所做的该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所需，属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关联交易的价格遵循市
场化原则，公允、合理，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不利影响，不
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能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交易对方资
质良好，能确保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其他规范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公司所作的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所需，属于正
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关联交易的价格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委员会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前次（原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测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 1 -6 月
实际发生额

前次 （原 2021
年）预计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
料、商品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853.49 200.00 新增需求
小计 853.49 2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84 5.00 新增需求
浙江东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7.00 20.00 新增需求
江西奥普照明有限公司 2,064.69 1,000.00 新增需求
横店集团得邦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607.46 100.00 新增需求
小计 2,704.99 1,125.00

承兑汇票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99.91 1,000.00 新增需求
小计 1,499.91 1,000.00

合计 5,058.39 2,325.00
（三）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关联人 本次新增预
计金额

新增后 2021
年度总预计
金额

本年年初至
报告期末与
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
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商品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700.00 900.00 853.49 18.95 0.26 购买原材料
小计 700.00 900.00 853.49 18.95 0.26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 10.00 5.84 1.63 0.00 销售照明产
品

浙江东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5.00 35.00 27.00 2.38 0.01 同上
江西奥普照明有限公司 1,500.00 2,500.00 2,064.69 762.10 0.54 同上
横店集团得邦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600.00 700.00 607.46 / / 同上
小计 2,120.00 3,245.00 2,704.99 766.11 0.55

承兑汇票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1,600.00 1,499.91 10,638.43 2.29 开具承兑汇
票

小计 600.00 1,600.00 1,499.91 10,638.43 2.29
合计 3,420.00 5,745.00 5,058.39 11,423.49 /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授权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韦玉桥；注册资

金 5,000万元；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危险化学
品经营；农药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批发；橡胶制品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林业产品销
售；服装服饰批发；电子元器件批发；塑料制品销售；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
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机械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矿
石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百货（不含危险品）销售；建筑材料
（不含砂石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年 6
月 30 日，其总资产 151,006.85 万元，净资产 80,945.6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5,221.79 万元，净利润
8,649.79万元（未审计）。

横店控股持有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股权。 故与本公司同受横店控股控制，从而与本公
司构成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2、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 42 号；法定代表人为徐永安；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总部管理；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
服务；磁性材料生产；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机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照明器具制造；专用化学
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游览景区管理；电影摄制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农药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经营；电影放映；电影发行；旅游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通用航
空服务；民用机场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燃气经营；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医疗服务；自来水
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其总资产 4,301,923.41 万元，净资产 2,600,800.5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36,466.41万元，净利润 132,732.55万元（未审计）。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3、浙江东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八仙街 25 号；法定代表人为杜
一心；注册资本人民币 36,000万元；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建筑装饰、装潢、
园林古建、 设备安装、 市政工程、 道路桥梁和预制构件加工。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其总资产
129,723.22万元，净资产 41,658.9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53,317.52万元，净利润 44.29万元（未审计）。

横店控股通过浙江东横建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浙江东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0%股权， 故与本公
司同受横店控股控制，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

4、江西奥普照明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万福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为
徐金标；注册资本 3,857万元。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节能灯管、LED产品、电光源产品、电光源原材料、
灯具及配件、电光源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企业场地租赁，自营进出口业务。截至 2021年 6月 30
日，其总资产 44,510.07 万元，净资产 14,228.7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4,126.17 万元，净利润 1,644.84
万元（未审计）。

本公司持有江西奥普照明有限公司 30%股权，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

5、横店集团得邦工程塑料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工业区；法定代表人为倪强；
注册资本为 14,480万元；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改性塑料粒料及制品制造；自营进出口
业务。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其总资产 36,924.56 万元， 净资产 15,935.51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29,553.15万元，净利润 170.03万元（未审计）。

横店控股持有横店集团得邦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 故与本公司同受横店控股控制，从而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6、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杭州市萧山区鸿宁路 1788 号；法定代表人为沈仁康；注册
资本 2,126,869.6778万元人民币；公司性质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经营范围：经营金融业务。 截
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其总资产 2,060,155 百万元，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 134,201 百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 13,002 百万元，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4,576 百万元（未审计）。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
司，暂未披露 2021年半年度报告。

横店控股持有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84%股权，且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从而与本公司构成
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采购原材料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生产所需原材料。公司从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公司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关联方进行交易。
（2）销售商品
公司向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参股公司等关联企业销售照明产品。 该等交易定

价的协商遵循自愿、平等的原则，参照成本加合理利润确定。
（3）接受承兑汇票金融服务
公司在关联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承兑汇票业务。 该交易定价按市场化原则确定，遵守审

慎原则，选择合适的产品和服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目的
（1）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购买原材料或商品，系横店控股经营范围涉及电子

电气、医药化工、影视旅游、商贸物流、房产置业、机械、建筑建材、信息网络等，其下辖子公司和孙公司
众多，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不可避免地产生关联交易。 该类关联交易特点为品类分散、性质与公司主营
业务关系不大，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及市场竞争力，提升
员工福利水平，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
置，获取更好效益。

2、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

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 报备文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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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提前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本次监事会应当参
加表决的监事 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审核，认为：
1、《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程序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公

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的有关管理制度；
2、《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制度规定，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实际情
况；

3、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 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和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的《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26）。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能够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 2021年上半年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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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海高科 603311 金海环境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穆玲婷 郑峻苓

电话 021-51567009 021-51567009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工业区 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工业区

电子信箱 touzizhe@goldensea.cn touzizhe@goldensea.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253,725,345.92 1,233,866,188.22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8,227,688.41 862,531,182.07 -0.5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90,586,933.95 343,296,831.32 1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06,731.93 53,045,524.29 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847,768.84 43,295,258.94 2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955,523.07 101,333,786.10 -61.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9 6.29 增加 0.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5 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5 4.00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9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70 106,471,817 0 质押 33,000,000

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1 10,521,919 0 无 0

丁伊央 境内自然人 2.01 4,210,700 0 无 0

叶建芳 境内自然人 1.20 2,510,000 0 无 0

李泓瑞 境内自然人 0.70 1,468,100 0 无 0

吴永祥 境内自然人 0.67 1,402,600 0 无 0

何增茂 境内自然人 0.64 1,336,360 0 无 0

田青 境内自然人 0.62 1,311,339 0 无 0

江文娟 境内自然人 0.57 1,200,500 0 无 0

孙海龙 境内自然人 0.53 1,105,03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限公司系实际控
制人控股企业；丁伊央系实际控制人之女。 除上述关联关系之外，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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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以
电话、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董
事应到 9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伊可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2021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的《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26)。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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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现将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1 年 1-6 月份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行字〔2015〕708号”文《关于核准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普通股（A 股）股票 5,250.00 万股，每
股面值 1 元，实际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5.3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2,975,000.00 元，扣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 35,567,240.5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7,407,759.44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全部到位，并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YZH/
2015SHA20030”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2021年 1-6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189,034,273.87元。尚未使用的金额

为 82,009,635.64 元（其中募集资金 58,373,485.57 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 1,514,452.45 元，
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 22,121,697.62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1)本年度使用金额
2021 年 1-6 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4,305,634.79 元，募集资金账户产生的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

净额（扣除手续费）368,037.52元。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35,179,486.37
元，募投资金理财账户余额 0元，保证金账户余额 2,892,552.00元，合计募集资金余额为 38,072,038.37
元。

（2）期末余额

项目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47,407,759.44

减：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189,034,273.87

减：2021年 1-6月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44,305,634.79

加：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24,004,187.59

募集资金余额 38,072,038.37

其中：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

存入募投项目相关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2,892,552.00

募集资金专业账户余额 35,179,486.37

二、募集资金存储与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 法规及
《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与
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严格按照该办法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
管理募集资金。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及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原保荐机构为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12月 1日，变更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因变更募投项目，该账户已
注销）、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斗门支行（因变更募投项目，该账户已注销）、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0年 5月 15日，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公司、金海科技
（泰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充分
保障保荐机构、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协议
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3371020310120100155170 687,729.32

中国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罗勇分行 100000300424143 21,563,673.0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403968797484 12,520,04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1211024029245502869 208,121.9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571900232010345 199,913.0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支行 11014764922007 0.00

合 计 35,179,486.37

三、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二）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第

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为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
公司对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该类资金可以
单笔或分笔进行单次或累计滚动不超过一年期的现金管理。

2021年 1-6月份，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的收益为 49,150.69元，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 0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1 年
5月 19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年产 3,500万平方米
高端过滤材料产业化投资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1,780.43 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银
行结息后的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监事会、独立董事和中介机构都出具了相应意见。

具体详见本报告附表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

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表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附表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附表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资金净额 24,740.7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30.5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2,615.8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333.99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887.0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6.34%

承 诺
投 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
更
（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4)＝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项目

否 3,800.00 3,800.00 3,800.00 82.34 3,677.03 -122.97 96.76
2019
年 11
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5,500
万 枚
空 调
用 新
型 空
气 过
滤 网
项目

是 13,500.00 2,856.10 2,856.10 - 2,709.94 -146.16 94.88
2018
年 2
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2,080
万 套
空 调
用 低
噪 音
节 能
风 轮
项目

是 7,440.78 1,813.47 1,813.47 - 1,737.81 -75.66 95.83
2017
年 12
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3,500
万 平
方 米
高 端
过 滤
材料
业 化
投 资
项目

是 - 2,384.14 2,384.14 424.96 2,384.14 0.00 100.00
2021
年 3
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归 还
银 行
贷款

是 - 3,000.00 3,000.00 - 3,000.00 - 100.00 不 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金

是 - 5,887.07 5,887.07 3,214.3
4 7,846.52 1,959.45 133.28 不 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自 动
化 生
产 提
升 改
造 项
目

是 - 5,000.00 5,000.00 708.92 1,978.55 -3,021.45 39.57
2022
年 2
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24,740.78 24,740.7
8

24,740.7
8

4,430.5
6 23,333.99 -1,406.79 / - - -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9年度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为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
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募集资金用和正常生产经营
的情况下， 公司对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
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该类资金可以单笔或分笔进行单次或
累计滚动不超过一年期的现金管理。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
理财产品结余为 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附表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
末实际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化

年产 3,500 万
平方米高端过
滤材料产业化
投资项目

年产 5,550 万
枚空调用新
型空气过滤
网项目/年产
2,080 万套空
调用低噪音
节能风轮项
目

2,384.14 424.96 2,384.1
4 100.00 2021 年 3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
年产 5,550 万
枚空调用新
型空气过滤
网项目

3,000.00 - 3,000.0
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自动化生产提
升改造项目

年产 3,500 万
平方米高端
过滤材料产
业化投资项
目

5,000.00 708.92 1,978.5
4 39.57 2022 年 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年产 3,500 万
平方米高端
过滤材料产
业化投资项
目

5,887.07 3,214.3
4

7,846.5
2 133.28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6,271.2
1

4,348.2
2

15,209.
20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公司原募投项目“年产 3,500 万平方米高端过滤材料产
业化投资项目”原建设完成期为 2019 年 12 月。 从项目
立项至 2019 年期间， 一方面由于部分核心设备从国外
采购，交货期长，项目进度有所延后；另一方面，在此期
间的市场环境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公司实施的高端过滤
材料产业化项目， 主要产品为高性能 PM2.5 过滤材料，
该材料制成空气过滤器，用于空气净化器、新风机、空调
机等系统中，能有效降低室内空气 PM2.5 浓度。 但近年
来，受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环境治理
成效显著等因素影响，空气净化行业终端市场的销售情
况不及预期。 结合上述原因，为保证企业产业布局的优
势及市场竞争优势，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建设完成期
延期至 2021年 3月，同时，为控制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经过审慎研究考虑，拟缩减“年产 3,500 万
平方米高端过滤材料产业化投资项目” 的投资金额，保
留 5,000 万元用于原项目， 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0,158.55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实际变更金额以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时的原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后续产生的
利息净额为准）变更用于“自动化生产提升改造项目”及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5,000万元用于“自动化生产提
升改造项目”， 剩余 5,158.55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2020年 3月 20日，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2020年 4 月 7 日， 本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1年 5月 19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的“年产 3,500万平方米高端过滤材料产业化投资项目”
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1,780.43万元（实际金额以
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的余额为准）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3日披露的《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